申办亲属关系公证的证明
	申

请

人


	姓名
	外文译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出生地点
	称谓
	住址及身份证（护照）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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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请

人

声

明
	申请人声明：

申请人          是关系人     的      ；申请人          是关系人     的      ；申请人          是关系人     的      。

公证书发往     （国家）使用，办证目的：      。以上亲属关系均真实，如有虚假，申请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                            二○    年   月       日



	证

明

单

审

查

意

见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单位盖章）

	说

明
	1、 本证明须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不得用圆珠笔、铅笔填写。

2、 证明单位指申请人单位的人事部门。没有单位的可由社区工作站或街道办事处加意见；办过公证的还须带原公证书来办理。证明单位审查属实的注明“情况属实”；证明单位不了解情况的，可注明“无法核实”。
3、 申请人须带户口簿、身份证、申请人档案材料影印件及有关亲属关系的证明材料以及国外关系人身份证或护照影印件。

4、 如果委托他人代办，须提供委托书、受托人的身份证或护照。


